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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  確認通過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92/05-06號文件  ⎯⎯ 2005年10月13日

會議的紀要 ) 
 
  2005年10月13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2.  委員察悉，上次會議後發出了下列文件  ⎯⎯  
 

(a) 立 法 會 CB(2)283/05-06(01)號 文 件  ⎯⎯  
政府當局就事務委員會委員在 2005年 10月
21日會議上提出、有關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第五號報告的事項作出的回應；  

 
(b) 立 法 會 CB(2)307/05-06(01)號 文 件  ⎯⎯  

主席在 2005年 10月 21日就 “事務委員會前
往北京訪問 ”致政制事務局局長的函件；及  

 
(c) 立 法 會 CB(2)307/05-06(02)號 文 件  ⎯⎯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 2005年 11月 3日就 “事務
委員會前往北京訪問 ”初步回覆主席的函
件。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 CB(2)396/05-06(01)號文件  ⎯⎯ 待議事項

一覽表  
 

立法會CB(2)396/05-06(02)號文件  ⎯⎯ 跟進行動一
覽表 ) 

 
3.  梁耀忠議員表示，政府當局上次匯報與中央討論

修改《基本法》的機制的進展，距今已有 4年。他建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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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2月 19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討論此事項。政制事
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一直與中央跟進此事，現正等待

中央作出回覆。他承諾，政府當局一經準備就緒，便會向

事務委員會交代此事的進展。  
 

4.  劉慧卿議員表示，策略發展委員會轄下的有關

委員會將於 2005年 11月底舉行會議，討論有關政制發展
的事宜。她建議事務委員會在下次會議上討論政府當局

為策略發展委員會轄下有關委員會擬備的文件。委員表

示同意。  
 
 
IV. 設立內地事務聯絡辦公室  
 (立法會 CB(2)396/05-06(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

就 “成立內地事務聯絡辦公室 ”提供的文件 ) 
 
5.  政制事務局局長向委員簡介該份就下列各事項

徵詢委員意見的文件  ⎯⎯ 
 

(a) 設立內地事務聯絡辦公室，以及開設兩個首
長級政務官職位和11個非首長級職位； 

 

(b) 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
府駐北京辦事處 (下稱 “駐京辦 ”)的職能及
有關的編制建議；及  

 
(c) 透過擴大香港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

處 (下稱 “經貿辦事處 ”)的職能，以及在成都
和上海設立經貿辦事處，加強香港駐內地

代表網絡的計劃。  
 

向在內地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的協助  

 

6.  多名委員認為，駐京辦及駐內地各個經貿辦事

處的職能不應局限於經貿事宜。他們尤其關注為在內地

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的協助，例如涉及出入境、教育、

醫療、勞工、法律及貿易事宜的協助。駐京辦及各個經

貿辦事處務須向在內地的香港居民提供有用的資料，例

如與內地有關部門接觸的程序、該等部門的聯絡電話號

碼及聯絡人、在發生勞資糾紛時可接觸的工會組織及內

地律師協會的名單等。  
 
7.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香港駐內地的辦事處及

身處內地的香港居民需尊重 “一國兩制 ”的原則及內地的
法律。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的代表，駐京辦及駐粵經貿辦

事處會在適當的情況下就香港居民在內地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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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地有關當局溝通及尋求協助。在貿易事宜方面，各

個經貿辦事處會致力協助港商及公司，讓其受惠於《內

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駐京辦及

駐粵經貿辦事處亦會致力向香港居民提供委員較早前提

及的有用資料。  
 
8.  張文光議員及李卓人議員建議，在上海及成都

新設的經貿辦事處亦應向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他

們特別關注到，在內地被囚禁及扣留的香港居民被剝奪

與前來探訪的親人見面的權利，他們亦無從得知會被拘

留多久。張議員認為，政府應向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實

質協助，不應只提供有關的資料。  
 
9.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雖然當局不會調派入境

事務處人員到駐上海及成都的經貿辦事處，但該兩個辦

事處會與駐京辦協力為在其覆蓋範圍內遇事 (例如在有
關省區遇上車禍 )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該兩個經貿辦事
處亦會就經貿事宜向香港居民提供協助。關於探監的安

排，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保安局仍正就此事與有關的

內地部門接洽。  

 

10.  保安局副秘書長補充，約八成在內地居住的香

港人居於廣東省，而在 2002至 2005年期間，在入境事務
處接獲涉及香港居民在內地求助的個案當中，超過八成

源自廣東省。因此，政府當局建議調派入境事務處人員

到駐粵經貿辦事處，以加強該辦事處的職能，以及為在

該辦事處覆蓋的省區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統計數

字顯示，在駐京辦處理的求助個案中，只有一成源自駐

成都和上海經貿辦事處所覆蓋的範圍。因此，若調派入

境事務處人員到該兩個新設的經貿辦事處，並不符合成

本效益。源自駐粵經貿辦事處覆蓋範圍以外地區的求助

個案，將繼續由駐京辦處理。  
 
11.  梁耀忠議員詢問，在內地事務聯絡辦公室設立

後，香港與內地有關求助個案的通報機制有否任何修改。 

 
12.  保安局副秘書長表示，在處理求助個案方面，

保安局會繼續與內地有關執法部門聯繫。由於這些個案

有時會跨越數個範疇，駐京辦與香港有關政府部門多年

來已建立緊密的聯繫及有效的合作關係。目前，駐京辦

是唯一處理這些個案的辦事處，工作量繁重。調派 4名入
境事務處人員前往駐粵經貿辦事處，讓該辦事處向其覆

蓋範圍內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將有助減輕駐京辦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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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與非政府組織合作  

 
13.  鄺志堅議員及譚耀宗議員表示，香港工會聯合

會 (下稱 “工聯會 ”)已於 2005年 8月在內地設立一個辦事
處。該辦事處就有關地產、商業及勞資糾紛的事宜向香

港居民提供協助。他們建議，政府駐內地的辦事處可與

工聯會駐內地的辦事處合作，協助在內地遇事的香港居

民。劉健儀議員及田北俊議員表示，香港工業總會亦已

在內地設立一個辦事處，協助港商在內地解決糾紛。  

 
14.  黃定光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向非政府

組織在內地運作的辦事處提供財政資助。梁國雄議員表

示對此有所保留，因為非政府組織駐內地的辦事處不能

執行與政府駐內地辦事處相同的職能。  

 
15.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致力瞭解非

政府組織駐內地各個辦事處的工作性質。他表示，政府

及非政府組織的辦事處在工作上可相輔相成。舉例而

言，非政府組織若關注個別省份政府的某些經貿政策，

香港特區駐內地的各個辦事處可向有關當局作出反映。

另一方面，如部分個案更適宜由非政府組織處理，有關

個案可轉交相關的非政府組織辦事處跟進處理。政制事

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歡迎非政府組織協助處理求助

個案，並會在有需要時與這些組織合作。鑒於近年政府

出現財政赤字，當局現時沒有計劃以公帑資助這些非政

府組織辦事處。當局仍未有任何政策以公帑資助在香港

以外地方提供福利服務。當局建議非政府組織辦事處因

應現有資源發展內地工作。  
 
編制建議  
 
16.  劉慧卿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在提交予人事編

制小組委員會的文件中，說明為協助在內地遇事的香港

居民而撥出的資源。該份文件亦應清楚載述駐京辦因職

能有所修訂而擬開設及刪除的首長級職位。  

 
17.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正如在政府當局的文件

第 16段所載，原屬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的駐京辦主任職位，會修訂為首長級甲級政務官 (首長
級薪級第 6點 )的職位。由於駐京辦會加強在經貿聯繫及
投資推廣方面的職能，因此會額外聘請 7名非首長級人
員，當中包括 6名在當地招聘的人員。  
 
18.  劉健儀議員詢問擬在上海及成都新設的兩個經

貿辦事處的人員編制為何，以及是否與駐歐洲及北美的

經貿辦事處的人員編制相若。她表示，政府當局應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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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予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文件中，就駐京辦和每個經

貿辦事處的人員編制，以及因職能改變而擬增設和刪除

的職位提供詳細資料。  
 
19.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駐上海及成都的兩個經

貿辦事處會分別由 15名及 14名人員提供支援，人員編制
與駐歐洲及北美的經貿辦事處相若，而駐京辦及駐粵經

貿辦事處的人員編制，會分別由 34人增至 41人及由 20人
增至 29人。  
 
20.  田北俊議員建議，駐京辦及各個經貿辦事處應

盡可能聘用瞭解當地政府運作及與各部門有良好關係的

當地人。此舉不但節省員工開支，亦會提高處理求助個

案的成效。他詢問當地人員的月薪。  
 
21.  政制事務局局長確認，駐內地各個辦事處都會

聘請當地人員，而他們的平均月薪少於 1萬港元。雖然現
時的趨勢是在該等辦事處聘請更多當地人員，但涉及政

策層面的職務，只可由高級政府官員執行。  
 
其他事宜  
 
22.  李鳳英議員表示，駐京辦和各個經貿辦事處除

了推廣經貿事宜外，亦應推行措施方便人流、交通流及

貨流等。就此， “香港駐內地經濟貿易辦事處 ”應改名為
“香港駐內地辦事處 ”，以反映其工作範圍已經擴大。她
詢問駐京辦及駐粵經貿辦事處所處理的個案的性質和數

目，而鑒於駐粵經貿辦事處所接獲的個案數目眾多，該

辦事處會否在廣東設立分處。  
 
23.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各個經貿辦事處

負責的經貿工作，涉及多個不同範疇；此外，亦負責推

動區域合作，當中涉及教育、生、食物安全、物流、

基建發展等多個政策範疇。他認為 “香港駐內地辦事處 ”
的名稱過於籠統，並指出各省當局如不確定擬設辦事處

所涉及的事務性質，會難以決定是否批准在當地設立該

辦事處。他認為，現時駐京辦及駐內地經貿辦事處的名

稱恰當。  
 
24.  香港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表示，過往數

年，在香港居民求助的個案中，超過一半關乎商業糾紛，

亦有要求就出入境及醫療事宜提供協助的求助個案。鑒

於往來廣東主要城市與香港的交通時間約為 4小時，加上
設立辦事處涉及龐大開支，政府當局在現階段無意在廣

東設立新的分處。然而，政府當局會不時檢討駐粵經貿

辦事處的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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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楊孝華議員詢問，各個經貿辦事處會否處理身

處內地的外國國民的香港特區入境簽證申請。政制事務

局局長表示，除了駐京辦外，其他經貿辦事處基於成本

效益的考慮，將不會提供此項服務。保安局副秘書長補

充，在 2004年，駐京辦只處理約 1 000宗此類申請。目前，
來自超過 170個國家的外籍人士可自由進入香港，無須申
領入境簽證。此外，外國國民亦可以郵遞方式申請入境

簽證。  
 
26.  劉慧卿議員詢問駐京辦及各個經貿辦事處會否

與廣東當局交換有關空氣污染的資料。粵港合作統籌小

組組長表示，一個由粵港政府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已成

立，負責研究如何改善珠江三角洲 (下稱 “珠三角 ”)區域的
空氣質素。粵港雙方建立了珠三角區域空氣質素監測網

絡，總共設有 16個監測點，可以全面及準確地提供珠三
角區域的空氣質素資料。兩地政府同意作出安排，從本

年第四季開始，向公眾每日發布珠三角區域空氣質量指

數。粵港雙方正透過減少車輛、工廠及發電廠的污染物

排放量，致力在 2010年達致共同訂定的目標，把珠三角
區域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減少 20%至 55%。當局又鼓勵商界
簽署《清新空氣約章》。政制事務局局長補充，內地事

務聯絡辦公室會制訂香港與內地合作的整體策略和方

向。至於具體事宜 (例如環境保護 )，雙方一俟建立合作關
係後，即會由有關政策局跟進處理。  
 
27.  與會委員原則上支持設立內地事務聯絡辦公室

的建議，以及政府當局在文件中載列的其他相關建議。  
 
28.  會議於下午 3時 5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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